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修订对比表 

 

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备注 

第四条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事项，必须经公司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通过及全体独立董事的 2/3 以上通过，

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2/3 以上董事

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第四条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

保事项，必须经公司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通过及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修订 

 

第六条 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该控股子公司、参

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应当按出资比例

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等风险控

制措施。如该股东未能按出资比例

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或者参股公司提

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

施，公司董事会及该股东应当说明

主要原因，并在分析担保对象经营

情况、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说

明该笔担保风险是否可控，是否损

害公司利益等。 

新增 

 

第七条 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如每年发生数量众多、需要

经常订立担保协议而难以就每份协

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的，公司可以对资产负债率为 70%

以上以及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两

类子公司分别预计未来十二个月的

新增担保总额度，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前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

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

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 

对于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担保事项，判断被担保企业资产负

债率是否超过 70%时，应当以被担

保企业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

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

准。 

新增 

 

第八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提供担保的，公司应当在控股子公

新增 



司履行审议程序后及时披露。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前款规定主

体以外的其他主体提供担保的，视

同公司提供担保，应当遵守相关规

定。 

 

第九条 公司因交易或者关联交易

导致其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等情

况的，若交易完成后公司存在对关

联方提供担保，应当就相关关联担

保履行相应审议程序。董事会或者

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上述关联担保

事项的，交易各方应当采取提前终

止担保或者取消相关交易或者关联

交易等有效措施，避免形成违规关

联担保。 

新增 

第九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遵循以下要

求： 

...... 

（七）加强担保事项的善后管理。

专人保管合同档案，建立相应台帐，

加强日常监督。同时保持与被担保企

业的联系，索取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等资料，掌握其经营动态，并将担保

合同情况及时通报董事会、监事会及

有关部门。 

第十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遵循以下

要求： 

...... 

（七）加强担保事项的善后管

理。专人保管合同档案，建立相应

台帐，加强日常监督。同时保持与

被担保企业的联系，索取资产负债

表、损益表等资料，掌握其经营动

态，并将担保合同情况及时通报董

事会、监事会及有关部门。如发现

被担保企业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者

发生公司解散、分立等重大事项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提供担保的债务到期后，公司

应当督促被担保企业在限定时间内

履行偿债义务。若被担保企业未能

按时履行义务，公司应当及时采取

必要的补救措施。 

（八）公司担保的债务到期后

需展期并继续由其提供担保的，应

当作为新的对外担保，重新履行审

议程序。 

修订 

 


